
法治与社会

新的一年，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扣发展之要、改革之需、群众

之盼，坚持将立法项目与改革举措精准衔接，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以良法促善治谋发展，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康提供

坚强法治保障。

★地方 DIFANG

同体建设、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等立法调

研，惠民立法进一步向民生细微处覆盖。

注重生态领域立法，护航生态安

康。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立法全

过程。制定出台《安康市汉阴凤堰梯田

保护利用条例》《安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

源区共同保护的决定》，加快推进和美乡

村规划建设与服务管理立法项目，开展

扬尘污染防治、湿地保护等立法调研，为

构筑生态宜居幸福安康夯实法治基础。

加强文化保护立法，助力文脉传

承。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用好红色资

源”战略部署，聚焦市委崇德向上幸福安

康建设要求，制定出台《安康市红色文化

遗存保护利用条例》，运用法治手段规范

引导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和创新发展，激

发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创造活力，为本地

红色遗产保护与利用提供制度支撑，安

康立法的地域特色更加鲜明。

加快区域协同立法，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深化区域协作、流域协作协同立法实

践。积极开展跨区域协同立法，协同湖北

省十堰市、河南省南阳市、洛阳市、三门峡

市和汉中市、商洛市，牵头制定的“三省七

市”关于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共

同保护的决定，成为全省设区市首尝首试

的跨省域协同立法典型，为形成“共抓大

保护”格局注入强劲法治动力。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健全立法工作机制

这一年，安康市人大常委会抓住立

法质量这个关键，找准立法工作切入

点、着力点和结合点，多维度发力提升

立法质效。

精准编制立法计划。把编制年度

立法计划作为立法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抓实立法前期工作。立足面向社会、着

眼急需，以社会公众、市级部门、县级人

大、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咨询专家以

及部分市人大代表为重点，多渠道公开

征集年度立法建议项目，及时将群众呼

声较高、社会发展急需的立法项目纳入

《2025年立法工作计划》，并广泛征集

了 2026年立法初选项目，切实增强立

法工作的系统性、针对性、前瞻性。

探索完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人

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持续深化

立法协作机制，密切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工作机构之间、市人大与市政府之间、市

县人大之间的协同联动，加强立法组织

协调、明晰职责分工、优化工作流程，切

实提升立法质量和效率。将年度立法项

目任务分解落实到常委会7个委室、19
个协作部门合力推进，集中多方力量，高

效优质起草法规，删改增法规条文540
余处，最大限度凝聚立法共识。

拓宽民主参与渠道。不断丰富和

拓展公众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组织召开

市人大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推进会，

全市新增7个省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实

现省级立法联系点在我市各县（市、区）

全覆盖。充分发挥立法咨询专家、基层

立法联系点作用，组织立法调研考察和

集中修改活动17次，收集立法联系点意

见建议60余条，邀请专家参与立法（备

案审查）咨询20人次，让制定的每一部

法规都凝聚社会共识、反映人民意愿。

加强法规宣传普及。抓实立法工

作“后半篇文章”，坚持讲好立法故事，

围绕条例颁布施行的重要时段，举办8

期新闻发布会权威发布立法信息，深入

解读法规核心制度和重要条款，切实提

升全市立法工作社会影响力。持续做

好法规普及推广工作，面向社会发放新

颁布条例单行本 5万余册，利用“宪法

宣传周”等全市大型普法宣传活动，集

中面向群众推广普及法规信息，营造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强化备案审查监督。充分发挥备

案审查“法治体检”作用，坚持把好“报

备关”，把严“审查关”，把牢“纠错关”。

严格落实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

工作情况报告制度，在全省率先建成投

用备案审查工作全流程在线化平台，全

年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 30件，督促补

报7件，纠正“问题件”8件，组织完成民

营经济促进法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

性文件集中清理，备案审查工作的制度

化、信息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行而不辍，履践致远。新的一年，

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扣发展之

要、改革之需、群众之盼，坚持将立法项

目与改革举措精准衔接，积极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以良法促善治谋发展，为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

安康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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